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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 p a i n  
國 際 證 券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組 織 秘 書 長  
M r  P h i l i p p e  R i c h a r d  
 
 
M r  R i c h a r d：  
 

香 港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 
 
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現 正 考 慮 把 香 港 證 券 及 期 貨

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（ 香 港 證 監 會 ） 主 席 一 職 轉 為 非 執 行 主 席

職 位 ， 繼 續 對 香 港 證 監 會 負 上 整 體 責 任 ， 特 別重 策 略 定

位 和 整 體 工 作 方 向 事 宜 ， 而 日 常 運 作 事 宜 則 交 由 執 行 管 理

層 處 理 。 香 港 證 監 會 管 理 層 將 會 由 一 名 行 政 總 裁 領 導 。 這

與 英 國 金 融 服 務 管 理 局 所 採 用 的 模 式 相 若 。 非 執 行 主 席 應

利 用 足 夠 的 時 間 去 履 行 他 ／ 她 的 職 務 和 責 任 ， 因 此 與 非 全

職 主 席 有 所 不 同 。 隨 函 付 上 政 府 為 香 港 立 法 機 關 擬 備 的 討

論 文 件 ， 以 供 參 閱 。  
 
  在 制 訂 有 關 建 議 時 ， 我 們 擬 徵 詢 國 際 證 券 事 務

監 察 委 員 會 組 織 （ 國 際 證 監 會 組 織 ） 對 下 列 事 宜 的 意 見 ：  
 

( a )  國 際 證 監 會 組 織 或 其 技 術 委 員 會 曾 否 討 論 證 券 及

期 貨 業 規 管 機 構 的 主 席 職 位 應 否 分 拆 和 應 如 何 分



-     2     - 
 
 

拆 ， 以 改 善 規 管 機 構 的 管 治 架 構 ； 以 及  
 
( b )  據 我 們 所 知 ， 該 技 術 委 員 會 成 員 機 構 的 歷 任 主 席

至 今 都 是 由 執 行 主 席 擔 任 。 倘 若 國 際 證 監 會 組 織

某 成 員 機 構 的 主 席 改 為 非 執 行 主 席 ， 而 其 他 成 員

機 構 評 定 該 名 主 席 具 備 國 際 證 監 會 組 織 技 術 委 員

會 的 其 他 適 當 資 格 ， 他 ／ 她 會 否 因 為 本 身 的 主 席

職 位 性 質（ 即 非 執 行 主 席 ），而 不 合 資 格 擔 任 該 技

術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？ 國 際 證 監 會 組 織 用 什 麼 準 則 挑

選 技 術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？  
 
 由 於 我 們 須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二 月 初 或 之 前 ， 向 香 港

立 法 機 關 匯 報 國 際 證 監 會 組 織 對 上 述 事 宜 的 意 見 ， 請 在 二

零 零 五 年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之 前 提 供 意 見 ， 謹 此 致 謝 。  
 
 
 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 
 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首 席 助 理 秘 書 長  
  （ 財 經 事 務 ）  
 
  黃 婉 玲  
 
 
 
 
連 附 件  
 
二 零 零 五 年 一 月 八 日  
 
 
副 本 送 ：  立 法 會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秘 書  
 （ 經 辦 人 ： 馬 海 櫻 女 士 ）  
 （ 傳 真 ： 2 8 6 9  6 7 9 4）（ 不 連 附 件 ）  
 
 香 港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主 席  
 （ 經 辦 人 ： 沈 聯 濤 先 生 ）  
 （ 傳 真 ： 2 8 4 5  9 5 5 3）（ 不 連 附 件 ）  
 


